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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支持棚室设施建设若干政策措施（1.0）
（征求意见稿）

为认真落实省政府关于壮大县域富民产业的部署要求，强化政策引导，调动各类主体建设棚室设施积极性，推进棚膜经济高质量发展，经省政府同意，制定若干政策措施如下。
一、实行贷款贴息。对符合条件的各类棚室、育苗中心、食用菌智慧菌舱、植物工厂和老旧棚室改造等设施建设，自动化、智能化、信息化设施装备配置，以及园区基础设施建设等年度新增固定资产贷款，给予财政贴息补助。借贷主体每年结息后，当年获得的贷款贴息比例按贷款银行实际计收利率计算且不超过3%。单个生产经营主体单个年度获得的贴息资金不超过500万元，贴息年限不超过5年。参与银行贷款利率不得超过上年普惠贷款平均综合融资成本利率。同一笔贷款不得重复享受政策性贷款贴息支持。
二、加大担保力度。省农担公司对符合条件的棚膜设施建设主体提供10万元—300万元（均含）融资担保服务，执行不超过0.4%的优惠担保费率，并与贷款周期精准适配。同时，与合作银行建立“同步尽调、快速审批”机制，简化业务流程、提升服务效率。鼓励其他融资担保机构对300万元以上的融资需求提供担保服务，并执行优惠担保费率，省级财政对符合条件的担保业务给予风险补偿支持。
三、扩大保险范围。扩大保险范围。扩大地方特色农产品保险补贴范围，省财政对市县因地制宜新设温室大棚设施保险的，给予奖补资金支持。市县农业农村部门联合财政部门指导承保机构及相关单位制定保险方案，明确保险金额、保险费率、保费承担比例等内容，保障政策精准落地。
四、发挥帮扶资金支持作用。每年从省级常态化帮扶资金中支持不低于1亿元资金，通过“项目法”遴选确定3-4个县，每个县安排资金不超过3000万元，主要用于棚室建设、产品加工、仓储设施、冷链物流等全产业链项目。2027年开始，各地常态化帮扶资金主要用于发展棚膜经济。落实联农带农机制，保障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和继续帮扶的原建档立卡脱贫人口充分受益。
五、强化保障措施。落实“菜篮子”市长负责制，统筹各方面资源力量，加大支持力度。鼓励支持涉农高校、科研院所依托棚膜园区建设实训基地和创业基地。推广标准化技术规程，加强“三品一标”建设，加大绿色有机产品认证力度，实施全过程质量安全监管。加强品牌产品宣传推介，培育做强棚膜经济区域特色品牌。广泛宣传棚膜经济联农带农、延链强链、增收致富典型经验，引导更多主体发展棚膜经济。
本政策措施有效期截至2027年12月31日。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全省棚膜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吉政办发〔2021〕40号）有效期截至2026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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